附件：1

中洲乡政府2025年社会救助年审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为切实做好2025年社会救助年审工作，经乡政府研究，成立中洲乡政府2025年社会救助年审工作领导小组，名单如下：
组  长：党委副书记、乡长  李福缘
副组长：乡纪委书记        黄友恒
分管领导          费军民
成  员：乡民政所所长      刘  肯
乡民政所成员      万  黎
乡民政所成员      易雅琴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民政所，承担年审日常具体事务、联络、协调和汇总工作，刘肯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（负责全面工作）。








附件：2
	岳阳县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年度审核登记表

	
	乡    
	村
	
	
	
	
	
	
	
	填表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低保
对象
自述
情况
	户主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户口性质
	
	享受低保原因
	
	享受低保时间
	

	
	家庭地址
	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	残疾类别等级
	

	
	家庭
资产
情况
	拥有房产
	坐落地址
	建房时间
	间数
	层数
	面积
	结构
	是否危房

	
	
	共____套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汽  车
	
	摩托车
	
	家用电器
	
	其他
	

	
	生活是否有所改善：  是¨ 否¨ ； 家庭收入是否超出低保标准：  是¨  否¨ ；是否还需要低保救助：  是¨ 否¨

	
	上述情况由本人如实提供，如有虚报、隐瞒、伪造情况，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，退回保障金并接受处领取金1-3倍罚款的处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入户
调查
情况
	人
员
状
况
	享受低保共同生活家庭人员
	分户应尽赡、抚、扶养义务人员状况（含配偶、子女）

	
	
	姓   名
	与申请
人关系
	身份证号码
	身体
状况
	从业
状况
	姓   名
	与申请
人关系
	身份证号码
	从业、就读状况
	身体状况
	有无赡、
抚养能力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收入情况
	该户生活状况是否有所改善：  是¨ 否¨  ；          人均收入是否超出低保标准：    是¨ 否¨

	
	其他
情况
	子女留学或义务教育阶段自费学校就读（   ）饲养高档观赏宠物（   ）赌博、吸毒等违法行为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（   ）有高档家用电器（   ）3个月及以上不按时领取低保金（  ）劳动能力就不就业（  ）不如实申报家庭收入（   ）不提供资料（  ）不配合入户调查（   ）。

	
	补充说明
	

	村（居）委会调查意见
	经调查核实，该户（符合□、不符合□）继续享受低保条件，建议该户    （继续享受□、取消□）低保待遇。
   调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乡（乡）民政办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该户    人（符合□、不符合□）继续享受低保条件。
  调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此表格一式2份，村居、乡各1份上传，乡民政办负责上传社会救助信息管理平台。



附件：3
	岳阳县特困人员年度审核表

	
	乡（乡）    
	村
	
	
	填表时间：
	
	
	

	对象基本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户籍类别
	

	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
	享受特困时间
	
	基本生活费
	
	照料护理费
	

	
	家庭住址
	
	户籍地址
	

	
	残疾类型、等级
	
	当前生活
自理能力
	全自理（）半护理（）全护理（   ）

	法定赡、抚、扶养人基本情况
	姓   名
	与特困保障
人关系
	年龄
	身份证号码
	是否成年
	是否残疾    （等级类别）
	困难类型（低保、特困、低边、监测户）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入户调查情况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调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村（居）委会意见
	经调查核实，该户（符合□、不符合□）继续享受特困供养人员条件，建议该户（继续享受□、取消□）特困供养。
（盖章）
负责人签名：
年　　月　　日

	乡（乡）意见
	经审核，该户（符合□、不符合□）继续享受特困供养人员条件。


（盖章）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备注
	此表格一式2份，村居、乡各1份上传，乡民政办负责上传社会救助信息管理平台。


附件：4
岳阳县低保（低保边缘）家庭收入计算评估表
          
乡（办事处）    村（社区）     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户主姓名
	
	家庭人口
	
	劳动力人口
	

	户籍性质
	
	当年低保标准
	城市：
	农村：

	工资性收入（元）
	劳动薪酬项目
	固定务工工资（元）
	打零工工资（元）
	小计

	
	服务业
	
	
	

	
	交通运输业
	
	
	

	
	建筑行业
	
	
	

	
	工厂、公司工作
	
	
	

	
	打零工工资
	
	
	

	
	其他劳动报酬
	
	
	

	
	合 计
	
	
	

	经营性净收入（元）
	生产经营项目
	生产经营收入
	生产经营支出
	生产经营净收入

	
	农业种植
	
	
	

	
	林业种植
	
	
	

	
	养殖业
	
	
	

	
	采集加工
	
	
	

	
	批发和零售贸易业
	
	
	

	
	合 计
	
	
	

	转移性收入（元）

	项目
	金额
	项目
	金额

	
	惠农政策补贴
	
	生态林补助
	

	
	移民补助
	
	离退休养老保险金（不含基础养老金）
	

	
	失业保险金
	
	一次性赔偿收入
	

	
	遗属补助金
	
	其他收入
	

	
	赡（抚、扶）养收入
	

	
	赡养人姓名
	与户主关系
	赡养费金额（元/年）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[bookmark: _GoBack]
	
	
	

	
	
	
	
	

	
	合 计
	

	财产性收入（元）
	项目
	金额（元）
	项目
	金额（元）

	
	土地分红收入
	
	土地流转收入
	

	
	房屋、门面出租收入
	
	集体财产分红
	

	
	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收入
	
	其他收入（如银行利息收入等）
	

	
	合 计
	

	总收入合计（元）
	
	家庭人均纯收入（元）
	

	支出困难型家庭可抵扣固定性支出折算（元）
	可认定的重病支出。证明材料：诊断证明、医保报销结算单、发票
	最高不超过5万元。
	

	
	可认定的教育支出。证明材料：学籍证明、学费缴纳和支出证明
	每人按实际支出核减，最高不超过8000元\年。
	

	
	可认定的就业支出。证明材料：当年就业培训证明、租房合同和收据
	可适当扣减家庭收入5%—10%。
	

	家庭支出折算合计（元）
	

	（家庭总收入－刚性支出）/家庭人数=家庭人均纯收入
	符合：     不符合

	核定实际月人均补差=（低保保障线－（家庭总收入－刚性支出）/家庭人数）/12个月
	拟核定人均救助金额：           元/月
家庭救助总额：            元/月

	对象签字：
	计算评估人员签字：
	乡民政办负责人签字：


说明：
1.家庭月人均收入=（家庭共同生活成员12个月内的工资性收入+经营净收入+财产净收入+转移净收入+乡级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收入）÷共同生活的家庭人口数÷12个月－可以认定扣减的月收入。
2.核定因病、因学、就业刚性支出时必须附医院病历、发票收据、就学证明、租房证明等佐证材料。
